
附件1：


 
用工单位工资收入证明（样表）

    兹有 张三 性别： 男 身份证号码： 533123200010100011，于 2024年 3 月 1 日至  2024 年5  月 31 日在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从事 保安      （工种），月工资收入分别为： 三 月份 3000 元、四            月份 3000 元、 五 月份 3000 元。

特此证明

 

         公司名称（签章）：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    

          经办人：李四（开具证明的公司负责人）
       联系电话：13988888888（开具证明的负责人电话）
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  6  月   1  日  



错误填写：“24”


或填写成其它年份





需与身份证信息一致





错误1：间隔时间不足三个月


错误2：有涂改





错误：公章不清晰，无法辨别





落款时间应在5月31日之后









